连科协〔2018〕 号

关于印发《2018年度市科协机关部室及
事业单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 

机关各部室及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科协十届三次全委（扩大）会议工作部署，切实履行“四服务一加强”工作职能，为全市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支点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，经市科协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《2018年度市科协机关部室及事业单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

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  日
2018年度市科协机关部室及事业单位
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

为充分调动科协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，激发创先争优热情，以改革创新的理念推进科协为科技工作者服务、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、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、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机关各部室、事业单位
二、考核原则
1、客观、公正、民主、公开的原则；
2、鼓励创新、强化服务的原则；
3、聚焦重点、兼顾全面的原则；
4、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；
5、平时工作实绩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。
三、考核内容
重点考核服务广大科技工作者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、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高、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、加强自身建设五个方面的新进展、新亮点、新成效和改革创新工作目标。机关各部室基础分120分，其中自身建设目标20分，重点工作目标100分；事业单位重点工作目标50分，其他分值由市科技服务中心单独考核。创新工作目标10分为加分项目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（一）自身建设目标20分

1、制度机制建设（7分）

建立完善相关工作制度，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，做到分工明确，责任到人；切实落实工作标准和目标责任制，对市委、市政府及省科协重点工作绩效考评项目、市科协年度重点工作，明确时间节点、工作举措、责任人，强化过程控制、信息反馈和督查问效，切实将工作落到实处。

2、干部队伍建设（6分）

认真贯彻落实党组决策部署，大局意识、全局观念强。同事间团结互助，战斗力强；干部队伍工作热情高、效率高、质量高。

3、作风建设（7分）

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、省委十项规定和市委20条实施办法，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各项具体目标任务，履行好职责，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类学习、会议等集体活动，无违纪、违法、违规行为, 并按照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要求进行考核。严格执行考勤、请销假等相关纪律，发现上班下班迟到或早退的，一次扣 0.5分；有事不请假，或请假未批准而擅自离岗，一次扣 0.5分；工作时间上网购物、玩游戏等一次扣0.5分；长期请病假不上班按照市有关文件执行。

（二）重点工作目标100分
详见《2018年连云港市科协重点工作考核指标》。
（三）创新工作目标10分（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
1、本部门在全国、全省争第一、树品牌的单项工作，成为全国或省推广的新模式、新经验、新典型。（限报1项，5分）。
2、本部门在考核年度内受国家、省级、市级表彰的分别加5分、3分、1分。（最高5分）

四、考核程序

1、申报。机关各部室及事业单位按照考评要求，于2018年12月20日前完成自评工作，并将自评情况报送办公室。

2、评审。2019年1月之前，市科协2018年度目标考核委员会对考评材料进行初评，并根据平时工作情况，结合相关民主测评后提出考评意见，报市科协主席办公会议研究确定。
3、考核结果经市科协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后公布。对年内发生重大违反党纪、政纪和法规问题及重大安全事故，发生非访、越级访，或工作中造成严重失误的部室按有关规定实行一票否决制。
各部门综合得分100分以上为优秀；综合得分90-100分为良好；综合得分80－90分为合格；综合得分8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五、组织领导
为加强对考核工作的领导，成立市科协2018年度目标考核委员会，全面负责机关各部室及事业单位的考核工作。考核委员会由主要领导任主任，分管领导任副主任，各部室负责人为成员。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市科协办公室，负责日常的考核管理工作。

六、考核结果的使用
考核结果予以通报。市科协机关部室及事业单位考核结果将与评先评优、干部使用和目标考核奖挂钩。
附件: 2018年连云港市科协重点工作考核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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